
澎湖縣西台古堡古蹟特定區計畫(3通)土地使用分區管制─建蔽率、容積率

一覽表

97.04.30發布實施

分區 建蔽率% 容積率% 備註

公園用地 10 1.公園用地為提供遊客遊憩使

用，其使用除提供必要之

附屬設施外，且應有完備

之植栽計畫。

2. 公一樓高不得超過一層樓

3.公二坡度百分之30以上地區

原則上不得作為建築基地、

但涼亭、廁所、觀景台、解

說設施、儲水設施等小型

建築物(建築面積50平方

公尺以下)及公共設施(公

園步道等)不在此限

4.公園內透水層所佔面積至少

佔全區80%以上,綠覆率佔

全區70%以上。

國小用地 40 120  


